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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超过三日，不予退费”

长沙国安驾校被多人指退费难
物价部门：驾校应退剩余学费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周纯梓 罗雅洁 实习生 周笑晗   供图：受访者

考驾照，正日益成为很多人的一个必备技能。但去驾校报名交费后，如果因
个人原因不再学了，能要求退款吗？这在长沙苏女士（化名）看来是非常应该的，
但其丈夫易先生（化名）却收到了驾校拒绝退款的回应。4 月 6 日，苏女士向今
日女报社打来投诉电话称，其丈夫因暂住证一直没办下来无法继续学车，到驾校
要求退款时，被告知已签了合同不能退。而跟她丈夫有类似遭遇的人还有八十多
人。他们都认为这是霸王条款。苏女士所说是否属实？报名学车一旦交费就不能
退款了吗？这是否属于霸王条款？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。

4 月 6 日下午，今日女

报 / 凤网记者接到了读者苏

女士打来的求助电话 ：“我

丈夫易先生是温州人，被

公司派到长沙工作，去年 3

月就近在长沙市德雅路的

国安驾校报名学车，但至

今从未参加过学习。后来，

由于工作变动，易先生要调

回温州，便想拿回报名学

车的费用 3150 元，结果遭

到了驾校的拒绝。”

4 月 8 日，易先 生约今

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在其所

报名的长沙国安驾校德雅

路分校区见面。

“去年 3 月 , 在驾校 报

完名后我才知道，外地人

在长沙考驾照需要暂住证。”

易先生告诉记者，因为一

些原因，他的暂住证一直

没有办下来，工作却又要

变动了，要调回温州。

于 是，易 先 生 于 2016

年 8 月找到驾校要求退学

并退款。但驾校以合同条

款“超 过 三日可以申请 解

除培训合同，但无权要求

退返所缴费用”为由拒绝

退还任何费用。

记者从易先生提 供的

合同中发现确实有此条款。

“我连方向盘 都没摸，

这都不能退款，明显不合

理。”易先生称，当时和驾

校签合同时没仔细看，驾

校也没有明确告知。

为了维护自身权益，易

先生开始在网上查阅相关

法律。

他发现 ，湖南省物价

局 2014 年 9 月 1 日实 施的

93 号文件《湖南省机动车

驾驶许可培训收费行为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“93 号文件”）

有相应说法，其中第八条

规定 ：“对中途退学的，除

已经发生的费用外，机动

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将余

款退还学员。”

“驾校的培训合同很明

显违反了这一条。”易先生

说。

同时，易先生认为 ：“这

个培训合同涉嫌霸王条款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六

条 ：‘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

款等方式，作出排除或者

限制消费者权利、减轻或

者免除经营者责任、加重

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

公平、不合理的规定。’因此，

驾校不退钱是不对的。”

查到法律条文的易先

生， 在 随 后 的 几 个月里，

又多次找到驾校，协商退

款事宜，但“驾校 就是不

给退”。

实际上，跟 易先 生有

同样遭遇的人不在少数。

女学员盛平（化名）告

诉记者，她和易先生在同

一个驾校，是 2014 年 3 月

3 日报的名，报名后由于“生

小孩去了”就一直没有学。

后来找驾校退款，驾校也

是以合同上“超过三日，不

予退费”规定为由不肯退

款，至今有三年了。

就在这要求退款的来

来往往中，易先生和盛平认

识了一群跟他们一样的人，

并在别人的介绍下加入微

信和 QQ 的维权群。

记者从易先生提供的

截图中发现，在名为“长沙

国安驾校退款 群”的 QQ

群中，共有 273 名成员。另

一个微信群里也有 80 多人。

易先生告诉记者，他统

计到真的要退款的人有八

十多人，涵盖了长沙国安驾

校、吉安驾校等长沙多家

驾校，其中 80% 的学员都

是外地人。因为同样的遭

遇，群内成员经过一番商

量后，决定联合起来维权。

无 奈 之下， 今 年 3 月

31 日，十几个来自国安驾

校和吉安驾校的学员自发

到长沙市人民政府门口拉

横幅要求维权。

长沙市信访局的工作

人员在了解学员们的情况

后，随即联系长沙市机动

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处，以

及驾校负责人，协调在七

个工作日内处理此事。

“我当天在市长信箱里

投 诉了，后来有个自称发

改委的人联系了我，称可

以与 驾 校 协 商 退 款 2500

元。”易先生回忆，4 月 5 日，

他接到了长沙国安驾校德

雅路分校校长伍福的电话，

通知他到驾校协商。

4 月 6 日，易先生到分

校办理退款手续时，伍福

又表示不退了。结果那天

去上访的都没有拿到退款。

易 先 生 所 说 是 否 属

实？驾校对于退款将如何

回应呢？

4 月 8 日， 今 日 女 报

/ 凤网记者和易先生找到了

长沙市国安驾校德雅路分

校区校长伍福。

伍福告诉 记 者：他 不

方便接受采访，建议记者

直接找总部的行政总监。

原 来，该驾校总部名

为吉安国安驾校集团，位

于长沙市开福区，旗下有

国安驾校、吉安驾校等驾

校。吉安国安驾校集团的

行政总监喻辉在看了易先

生的合同之后表示 ：“按照

合同规定，超过三天是不

能退款的。现在要么继续

学，要么解除合同，但是

不退款。”

对于易先生提及 93 号

文件的第八条规定，喻辉

称：这属于合同纠纷。他

建 议 易先 生 走法律 程 序，

去法院起诉。

针对合同是 否涉嫌霸

王条款？喻辉表示 ：“你我

说了不算，这个要由法院

来判定。”

说 到走法律 程 序，喻

辉显得很有信心：“我们都

赢了（官司）。”

“他们这是无赖，我们

会继续维权。”易先生表示。

4 月10 日，十几个未拿

到退款的学员再次到长沙

市人民政府拉横幅，长沙市

信访局称此事交由交通局

驾培中心处理。交通局驾

培中心通知他们于 4 月 12

日下午开协调会处理此事。

截止 4 月 12 日 16：00 记者

发稿时，协商尚未有结果。

驾培处：可帮忙协商
“目前驾校的价格市场已经放开，所有的培训费

都是由驾校根据省物价局颁布的 93 号文件实行市

场调节，自主确定收、退费标准，只需要抄送相关

主管部门就可以了。”4月11日，长沙市机动车驾驶

员培训管理处稽查科工作人员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

记者，驾校和学员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，退费标准

应该依照合同来处理；如果学员认为合同中存在“霸

王条款”，应当咨询工商部门或者依据法律条款来

鉴定。

该工作人员建议，如果学员认为驾校有违约情

况，可以走法律程序或来驾培处进行协商，“我们

会协调驾校和学员之间的退费事宜”。

物价局：
驾校应当退还易先生剩余学费

4月12日，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价格

管理处工作人员林伟忠告诉记者，根据《湖南省机

动车驾驶许可培训收费行为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自

2014 年 9月1日起，机动车驾驶许可培训收费实行

市场调节价，由培训机构本着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

用的原则，依据服务成本、服务质量和市场供求等

因素自主确定收费标准。

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在学员报名时依法

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。”林伟忠称，根据《湖南省机

动车驾驶许可培训收费行为规则》的第八条规定“对

中途退学的，除已经发生的费用外，机动车驾驶员

培训机构应将余款退还学员”，他认为，驾校应当

退还易先生剩余学费。

工商部门：“若与相关法律相违背，
                  就属于霸王条款”

4月12日，长沙市 12315 投诉热线的工作人员

告诉记者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双方已签字的合同是具

有法律效力的，应以合同的约定为主，“但如果驾校

在制定合同条约时与相关法律相违背，那就属于霸

王条款了”。

此事后续如何发展，本报将继续关注。

专家说法 >>

律师：“驾校应该退款，
           该合同属于霸王合同”

喻辉和易先生双方截然不同的看法，到底谁有

理，谁合法？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咨询了湖南金州律师事务

所律师谭灿。谭灿认为:“驾校应该退款 ,该合同属

于霸王合同。”

所谓霸王合同，是指利用优势地位，在合同中

限制对方主要权利。如果驾校在格式合同中有限制

学员退费这样的条款，这条款就属于霸王条款。本

案中，易先生虽然在驾校报了名，但他从未在驾校

参加过相关的培训学习，因此，不管是基于哪方面

的原因 ,驾校都应当退还易先生的学费。同时, 这条

款与93 号文件的第八条“对中途退学的，除已经发

生的费用外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将余款退还

学员”的规定相违背。“从这可以看出，驾校的行为

明显违反了主管部门的规定 ,因此应该判定合同不

具有法律效力。易先生如果没有参加过驾校培训 ,

有权要求退款。"

学员该如何维权 ? 谭灿建议 : 学员可去物价局

和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,也可拨打 12358监督举报电

话 ,同时还可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。

部门声音 >>

读者投诉〉〉 驾校学员：退学不退钱

记者调查〉〉

驾校回应 ：“合同纠纷，建议走法律程序”

有人 3 年了还未拿到退款

易先生等人打出横幅讨要说法。

扫一扫，
分享您的观点。


